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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諮詢輔導補助原則

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職稱  

所屬單位  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條件 

□新進教師：本校新聘任且任期三年(含)以下教學研究人員(含研究助理

教授)： 

  □一年內曾申請各類國科會研究計畫均未獲通過。 

  □未曾以計畫主持人身分執行過各類國科會研究計畫。 

□其他校內各級專任教師： 

  □連續兩年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皆未獲通過。 

  □五年內未擔任國科會研究計畫主持人。  

諮詢輔導教師 

姓名：_______________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 

1. 本校專任教師近十年內累積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五件以上並擔

任計畫主持人者，得受邀為諮詢輔導教師。 

2. 諮詢輔導教師應輔導申請人撰寫國科會研究計畫，以增進申請人研

究發展能力。 

同意簽章：                    

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  

單位主管  學院院長  

研發處 

申請核備： 

補助情形： 

說明事項 

1. 申請資格：為本校各級專任教師，申請人及諮詢輔導教師皆應符合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所訂之計畫主持人資格。 

2. 申請時限：至遲於國科會研究計畫提出申請前一個月內向本校研發處提

出，本補助申請一年內有效。 

3. 補助條件：國科會研究計畫獲核定通過，並經申請教師繳交輔導紀錄表後，

其所邀請之諮詢輔導教師每案可獲新臺幣伍萬元業務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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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各級專任教師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諮詢輔導補助原則

輔導紀錄表 

申請人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通過之研究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諮詢輔導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職稱  

輔導紀錄 

第一次輔導 

日期  地點  

輔導摘要(研究計畫修改重點及方向，請列點說明) 

 

 

 

 

 

輔導紀錄照片 

 

第二次輔導 

日期  地點  

輔導摘要(研究計畫修改重點及方向，請列點說明) 

 

 

 

 

 

輔導紀錄照片 

 

第三次輔導 

日期  地點  

輔導摘要(研究計畫修改重點及方向，請列點說明) 

 

 

 

 

 

 

輔導紀錄照片 

 

(前述記錄表格可視需求自行增列)  

  


